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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開放的程度，後續的使用可能都還沒有再做檢討，所以請給我們一點時間，我們會繼續做

。 

朱主計長澤民：再跟委員報告一下，我們的 Open Data 一般對學術界來講還滿好用，可是就像剛才

委員所講的，對大眾的話，那種視覺化還有努力的空間。 

黃委員國書：院長，既然請了唐鳳來當政委，自希望能有作為出來。在執行政府資訊化及 Open 

Data 上，過去的舊政府不僅消極面對且不願意參與，以致有相關背景的蔡玉玲政委有志難伸，

畢竟各部會都消極抵抗政府資訊化、Open Data。現在請了唐鳳來當政委並執行相關業務，如果

各部會消極抵抗時，院長會給唐鳳最大的支持嗎？ 

林院長全：開放政府是我們的政策趨勢，相信不會有任何部會抗拒；如果有，我們也會全力作改變

。 

黃委員國書：這是未來政府非常重要的基礎工程，同時也是為了因應趨勢需求。對於 Open Data 我

有一些建議，因為這不是部會的 KPI 競賽，而是確實讓資料能為民間所用，此其一。其二，重

新檢討採購制度，將 Open Data 的相關需求，如機器可讀等納入制度檢討。其三，所開放的

Open Data 應該建立標準，並要求各部會遵循相關規範。以上幾點建議給院長及相關部會參考，

否則請唐鳳這個高手來，卻只讓他端坐一旁，那就可惜了！ 

林院長全：不會。 

黃委員國書：請讓他發揮所長，好不好？謝謝院長。 

林院長全：謝謝。 

主席：請葉委員宜津質詢，詢答時間 30 分鐘。 

葉委員宜津：（15 時 32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林院長、林副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今天台化

員工又發起抗爭，但其實我們都很清楚，台化在彰化這麼久了，彰化魏縣長之所以拒發燃煤許

可證給台化，是因為台化已經連續 15 年違反環評承諾！誠然，這件事的確很為難。魏縣長為了

縣民健康與環保之故，拒發燃煤許可證給台北，可員工的工作又關係到員工的家庭經濟，所以

不能讓地方與這個大廠爭執不下，畢竟這是個全國性的大廠！我認為中央必須有態度，故就環

保健康議題來請教李應元署長覺得怎麼樣？你覺得魏縣長做對了嗎？ 

主席：請環保署李署長答復。 

李署長應元：（15 時 34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昨天我去見了魏縣長，畢竟這階段仍屬縣政府權責

。基於委員所說的原因，院長也很關心這件事；也因為屬縣政府權責，所以目前我們僅擔任溝

通的橋梁角色。縣長說縣政府做了民調，有 65%的民眾希望能遷廠，但也有七成以上，約 78%

的人認為要照顧勞工。對此矛盾現象，魏縣長只能循序漸進，也就是這幾年仍舊採減量方式來

處理。簡言之，空氣排放標準加嚴，燃煤成分加嚴，如此一方面可以照顧縣民健康，另一方面

讓 M16、M17 這兩個鍋爐的汽電共生許可證可以繼續運轉。在溝通過程中，我認為雙方互信不

足，以致某些補正程序未能完成。由於 M22 牽涉民國 88 年的環評承諾，這部分比較沒有辦法。

以縣長的角度來說，若能補正完程序，其餘兩個縣長願意修正後發給許可證展延，這是我昨天

所做的瞭解。我們希望透過橋梁這個角色來協助雙方對話，今天中午左右，彰化縣政府已經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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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上午勞工的抗爭發出說明，也呼籲台化能再度提出申請，以解決問題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針對勞工抗爭一事，我想請教經濟部李部長。站在環境保護觀念與立場，李署長這樣

做是完全正確的，但以經濟及勞工工作權來說，部長覺得如何？若台化真的關廠，會對經濟造

成何種影響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台化關廠將會影響 1,000 名正式員工及四百多家協助廠商及承包廠商，誠如李署長所

言，經濟部也持續與台化聯繫，希望他們能就此與縣政府進一步達成協議。至於經濟部也不是

完全放著不管，其實工業局同仁及政務次長都與他們持續保持聯繫，嘗試著解決問題。 

葉委員宜津：中央持續保持聯繫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的。 

李署長應元：我可否補充說明？ 

葉委員宜津：好。 

李署長應元：9 月 2 日經濟部沈榮津次長、環保署詹副署長和彰化縣政府曾就此進行溝通，原本我

們以為這件事在經過衝撞與溝通後應該可以解決，沒想到最後仍發生對撞！對此，我們覺得很

遺憾！現在台化有 14 張鍋爐許可證，其中有 3 張暫停，不過暫停並非代表關廠，只是必須再提

出申請。今天中午彰化縣政府也發出新聞稿希望台化能再度提出申請，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好的

、善的開始。 

葉委員宜津：我希望中央能積極協調，不要放任讓地方去承受與這麼一間大廠的角力。能否請院長

表示中央政府對此的態度？ 

林院長全：這牽涉到環保與就業問題，若希望兩者能兼顧，則必須符合應有的環保標準與承諾。在

這種情況下，如能慢慢減少運轉，最後讓問題平息的話就最好了。現在有一部分機組可以同意

其在符合環保與環評的標準下去運轉，不減少、甚至維持住台化員工的就業機會，所以中央會

在這作法上擔任起協調的橋梁角色，讓雙方能達成共識，並使當地居民與就業人口也認為這是

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。 

葉委員宜津：我也期待中央能夠介入，作為協商橋梁，達成雙贏，不要讓這樣一間大廠發動抗爭，

製造對立，如此反而是雙輸。接下來我要質詢有關電業法的部分，我相信今天也有幾位委員提

到電業法的問題，以目前民間對於電業法的各種說法來看，我整理後大致來講有兩大疑慮，第

一是擔心電價會大漲，第二是認為會圖利財團。我們來看看經濟部不斷針對電業法所做的對外

說明，電業法不外就是供給端要開放自由競爭，輸送端是自然獨佔，因為輸送最主要是由國家

挹注經費架設的設備，所以輸送還是台電負責，還是國有，至於需求端則可以自由選擇，對不

對？就是螢幕上這張圖表。 

李部長世光：是的。 

葉委員宜津：但問題來了，發電方式包括燃油、燃煤、燃氣、核能、蓄水、太陽能光電、風電、再

生能源等，有些民營電廠有，有些民營電廠沒有，總 total 平均起來，台電每 1 度的發電成本是

1.61 元，而民間的發電成本是 2.26 元。如果說需求端可以自由選擇，請問怎麼可能會去選擇比

較貴的電價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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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部長世光：整個計算部分，在核電方面，其實核後基金的計算與處理並沒有納入。 

葉委員宜津：完全同意，非常好，你的意思是以後要把核後部分的支出也納入成本，是嗎？這樣才

能真正顯現出成本，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的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這樣台電的發電成本就會誠實的呈現，對不對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的。 

葉委員宜津：你確定，請問什麼時候準備這樣做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核後基金已經開始收取基金，目前有 2,300 多億元，除此之外，原能會也要求台電準

備一份報告，那份報告是有關所謂核後終極處理的選址基本要件。 

葉委員宜津：你的答案就讓我們豁然開朗，要不然大家想的就是這樣，如果台電的發電成本比較低

，不可能有人會去買比較貴的電，這些民營電廠就只能把電賣給台電，如果台電慷人民之慨去

買民營電廠的電，這個差價還是政府補貼，這樣就完全失去自由市場的意義了，不是嗎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。 

葉委員宜津：如果把這部分的成本納入，那麼民營電廠就很有競爭力了，這就呈現出我們應該要慢

慢減少、降低對核能發電的依賴，因為加上核後端的處理，發電成本其實是非常貴的，對不對

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非常好，我的問題就不必再繼續往下追問了，因為大家的疑慮就是這樣，不可能開放

自由選擇，卻要人家去選擇比較貴的價格，也不可能開放自由競爭，結果卻是用納稅人的錢叫

台電去買民營電廠的電。 

部長，雖然這個問題已經豁然開朗了，但我還是要再次詢問，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真正呈現核

能發電的成本？還要多久？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時限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因為選址部分還需要進行公民會議的程序，不過核後基金的收取是持續進行中，所以

我們還要一點時間。 

葉委員宜津：大約要多久？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大概的時限？ 

李部長世光：依照目前的規劃，選址的規則在這個月到下個月之內會出來，然後我們就會開始召開

公民會議來處理這個部分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非常好，跟我想的差不多，我期待的是在電業法真正要推出時，你們必須要有充分的

說服力，你們想要推動電業法，就必須要把這些疑慮去除掉，例如電價會大漲與圖利財團這兩

大議題，電價為什麼會大漲？民間講得很清楚，因為台電的發電成本比民間低，大家不可能去

買民間的電，除非是台電發電量不足，而民營電廠有電，就只好被迫去買很貴的電，這是民間

的疑慮。我希望你們至少要在電業法推出時，就要能很清楚的呈現出電價真正的成本。 

李部長世光：我向委員補充說明，民生基本用電那一塊還是不會漲價的。 

葉委員宜津：是，你再次保證民生基本用電不會漲價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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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委員宜津：你能保證幾年？ 

李部長世光：那個部分是總統的政見，以現在的結構來說，我們有做過完整的計算，不管是用 320

度或 120 度的基本用戶來計算，所占的整體發電成本其實是滿低的。 

葉委員宜津：好，謝謝部長。 

接下來本席要談民生議題，上次總質詢時，我曾詢問過院長兒童津貼的問題，大家都知道我

是三個孩子的媽，所以我對整個國家的育兒政策、年輕人將來的前途，以及下一代的公平正義

，我特別在意。院長，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樣，我小學一、二年級時是讀半天班，現在的小

學一、二年級時也是讀半天班，但我們那時候小學一、二年級的半天班是有時候讀上午班，有

時候讀下午班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教室不夠用，因為那時候的小孩很多，教室不夠用，所

以有可能是這個星期一年級上午班、二年級下午班，下個星期就換成一年級下午班、二年級上

午班。可是現在不一樣了，自從少子化之後，其實很多學校是招收不到學生，幾乎每所學校都

在減班，而老師上班是上整天，就算小朋友下課了，低年級的老師還是必須在學校上班。那我

就想不通，為什麼小孩子只能上半天？特別是年輕夫婦所組成的家庭，根據你們的統計，雙薪

家庭已經突破 6 成了，臺灣有 6 成以上的家庭必須父母雙薪才能夠維持家庭的支出，這些上半

天課的小孩怎麼辦呢？只能送去安親班，但國內的安親班有合法也有非法，甚至我要告訴你，

非法的很多，大家心裡有數，有些非法的安親班甚至連消防安全都有問題。請院長看一下螢幕

上的圖表，只能容納 20 人的安親班硬收了 50 多人，這些就讀小一、小二的小朋友，下午只能

硬把他們塞去安親班，就算是合法的安親班，他們也是被關在安親班裡面，這對下一代是非常

不健康的。學校有那麼大的操場、有那麼大的空間，學校的老師也在那裡，為什麼不能讓他們

下午也留在學校呢？跑一跑也好，做做運動也好，可以開開心心的，特別是弱勢家庭的小孩，

如果只上半天課，他們可能連中午的營養午餐都沒有了，可是他們也沒辦法去安親班，回家後

如果家裡面沒有人，可能會到處亂跑，或是家裡面只有阿公、阿嬤，所以他們只能待在社區裡

面活動。院長，本席有這樣的期待，尤其我們現在面臨少子化，每一個小孩都非常的寶貴，非

常的珍貴，本席是否能夠要求就讓小一和小二的學生留在學校，我不是要讓他們整天上課，而

是一樣全天留在學校裡面，以減輕年輕夫妻的負擔，特別是弱勢的小孩，可以嗎？ 

林院長全：謝謝葉委員的指教，我覺得這是滿有意義的想法，我請教育部瞭解在執行上是否有困難

，如果沒有困難的話，我覺得這是非常不錯的想法，可以減輕父母的負擔，也可以讓父母比較

放心。我們看看教育部有沒有什麼考量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部長，你可以講講有什麼困難嗎？ 

潘部長文忠：目前學生的留校時間和學習時數是有一個規範，國小一、二年級確實有比較多的半天

沒有學習課程，其實目前教育部跟各縣市有在積極推課後留校，這不是像坊間的安親班，學校

目前是有這樣的機制。剛才委員也提到，對於弱勢的學生，甚至留在學校是不用再負擔其他費

用，教育部可以再跟各縣市討論，為因應學生的需求是否可以再擴大規模。 

葉委員宜津：請部長不要誤會本席的意思，我不希望這些弱勢的小孩被貼標籤，如果只留下弱勢的

小孩，這樣是不好的。 



 

 20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

潘部長文忠：應該是說學生都可以留在學校，只是弱勢的孩子不用再額外負擔，而不是專門把弱勢

孩子留下來。 

葉委員宜津：沒有錯，其實不是只有弱勢的小孩，實際上，讓孩子到安親班，這對年輕夫妻都是不

小的負擔，真的是如此。然而，我們不懂為什麼要讓這麼小的小孩，特別是小一、小二的小朋

友，讓他們在安親班那麼狹小的空間裡關一個下午，且一個禮拜關好幾個下午，這對於兒童的

發展是不利的。像歐美國家的小朋友，他們的運動量有多大，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項運動專長

，不一定將來會成為選手，但他們至少有一項喜歡的運動、樂器或是技能，我沒有要求所有老

師要再加上這些輔導，我只是認為既然老師都在學校了，為什麼不讓學生留在學校？就算讓他

們在學校裡面跑一跑，都比在安親班安全，不是嗎？ 

潘部長文忠：本人也在地方政府服務過，其實學校的課後照顧都展開，當然…… 

葉委員宜津：沒有！學校的課後照顧另外還要收費，除了這個以外，學校的課後照顧也沒有在一、

二年級實施，幾乎沒有，都是在比較高的年級，特別是國中，是因為家長有鑑於升學壓力，希

望孩子課後留下來，讓老師多一點輔導。 

潘部長文忠：國中的第 8 節留校，那是比較屬於學業學習的導向，以國小的部分而言，其實低年級

本來就是最需要留校的，因為小一、小二生有很多的半天。不過，縱使學校會因為學生有這樣

的需求而去開設，但是家長也有一些想法，就我第一線服務的經驗，有些家長對孩子有很多期

待，某種程度想讓孩子再去學習什麼。 

葉委員宜津：這可以彈性處理，我們沒有強迫，但是只要有制度，我認為大部分的學生會留在學校

。 

潘部長文忠：學校是一個好的開放空間，這部分教育部會和縣市儘量給予協助，但不是強迫，因為

畢竟也要尊重家長的想法。 

葉委員宜津：其實我認為這不是說強迫，我認為學習時數不是只有在學業的部分，我認為與其讓孩

子到安親班，我再次強調，我還是希望孩子能夠留在學校，我們應該認真思考，而不是只考量

到有些家長希望讓孩子額外補習或是學習其他的才藝，有時候政府還是需要做到教育導正，一

味填鴨或是給孩子那麼大的負擔，對他們真的好嗎？教育不是推給家長，還是要有政策和方向

。 

潘部長文忠：是。 

葉委員宜津：謝謝部長。 

主席：請馬委員文君質詢，質詢時間為 30 分鐘。 

馬委員文君：（15 時 55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林院長、林副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最近包括

南投縣及很多農業縣市、觀光縣市，對於目前整個觀光環境都非常憂心，本席秀出一張圖片，

院長應該很熟悉這是哪裡吧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。 

林院長全：（15 時 56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應該是日月潭吧？ 

馬委員文君：是的。以日月潭過去的榮景，不要說平時了，至少在假日時，日月潭附近都是車水馬


